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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司法局 威海市工商业联合会
关于进一步推行“法律服务

代理机制”的通知

各区市司法局、工商业联合会，高区、经区、临港区社会工作

部，南海新区政法信访办，市律师协会，市民营经济法律服务

团、市新旧动能转换法律服务团、市涉外法律服务律师团，各

市直律师事务所：

市司法局、市工商联《关于转发《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推

行律师行业服务中小微企业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的指导意见

的通知》（威司发[2020]17 号）实施以来，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

关、工商业联合会扎实稳妥推进法律服务代理机制，取得了一

些成效。但是，近期《问政山东》反映的其他地市存在“法律

服务代理机制”企业认知度不高、获得感不强的问题，在我市

也不同程度存在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的

效果。为进一步推动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落地落实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意识，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

实。推行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，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“重点工

作攻坚年”的重要任务，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、服务中小微企

业发展的重要措施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、工商业联合会、市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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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协会、各专项法律服务团队、律师事务所一定要切实提高政

治站位，强化大局意识，克服麻痹松懈心理、发扬连续作战精

神，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将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抓出实效。

二、明确工作职责，坚持问题导向，不断提升工作质效

（一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、工商业联合会要对辖区内“法

律服务代理机制”推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重点查找宣传不到

位、覆盖面不广等问题。司法行政机关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牵头

协调实施，开展政策宣传，对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运行情况

进行督导问效等。工商联合会要参与政策宣传，提供商会、中

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名录，推动中小微企业与律师事务所对接。

（二）市律师协会要充分发挥各专业服务团队和协会各专

业委员会的职能作用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完善服务体系，搭建服

务平台，畅通信息渠道，组织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活动，促进法

律服务资源与中小微企业之间实现供需有效对接。

（三）各专项法律服务团队、各律师事务所要积极组织引

导律师深入走访中小微企业，开展“法治体检”，为企业提供法

律咨询与服务，帮助企业查找漏洞、完善和规范运行机制，要

通过组织开展研讨会、座谈会、培训讲座等形式，搭建沟通交

流平台，按照企业自主和市场化原则，积极为企业提供常年法

律顾问服务，扩大中小微企业法律顾问的覆盖面。

三、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司法行政机关、工商业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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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要认真总结梳理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推行中出现的带有共

性的突出问题，有针对性的建立健全各项制度，切实补齐短板；

要根据实际情况，探索将法律服务代理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，

积极推动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落地落实，并形成长效机制，

努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强化

责任担当，完善相关措施，对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进行再谋

划、再部署、再落实。有关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

请 1 月 8 日前报送市司法局、市工商联。

威海市司法局 威海市工商业联合会

2020 年 12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